[bookmark: _GoBack]井冈山大学学生第二课堂成绩认定标准
一、思想政治教育
	模块
子项
	内容
	单项分数
	认定方式
	积分规则

	培训学习
	党团校、青马班、红色励志班、青年学院、国学院等培训学习
	25
	结业证书或证明
	分全国、省级、校级、院级四级分别乘以系数3、2、1、0.8。
该项累积得分最高为75分。

	主题
党团日活动
	参加主题党团日活动、主题班会活动
	8
	活动签到或证明材料
	分省级、校级、院级、班级四级分别乘以系数2、1、0.8、0.6。
该项累积得分最高为60分。

	主题教育活动
	参加理论宣讲会、报告会等活动
	8
	活动签到或证明材料
	分省级、校级、院级三级分别乘以系数2、1、0.8。

	
	参加思政类朗诵、征文等竞赛活动
	20
	荣誉证书或表彰文件
	分全国、省级、校级、院级、班级五级分别乘以系数3、2、1、0.8、0.6。
从最高奖项起，依次乘以系数1、0.8、0.7、0.6、0.5。
参与未获奖乘以系数0.4。

	思政类
荣誉称号
	荣获大学生年度人物、大学生自强之星、向上向善好青年、优秀党团员等思政类荣誉称号
	20
	荣誉证书或表彰文件
	分全国、省级、校级、院级四级分别乘以系数3、2、1、0.8。
分正选和提名两类分别乘以系数1、0.8。


二、文化体育活动
	模块
子项
	内容
	单项分数
	认定方式
	积分规则

	参加校园文体活动
	校内外各级各类文化、艺术、体育类活动的参与/观众
	8
	活动签到或证明材料
	分全国、省级、校级、院级、班级五级分别乘以系数3、2、1、0.8、0.6。
该项累积得分最高为60分。

	文体类展演
	在各级各类文化、艺术、体育活动中进行展示、演出。
	10
	证明材料
	分全国、省级、校级、院级四级分别乘以系数3、2、1、0.8。
该项累积得分最高为60分。

	文体竞赛获奖
	文化、艺术、体育类竞赛获奖
	20
	荣誉证书或表彰文件
	分全国、省级、校级、院级四级分别乘以系数3、2、1、0.8。
从最高奖项起，依次乘以系数1、0.8、0.7、0.6、0.5。
参与未获奖乘以系数0.4。

	参加学生社团
	参加校级、院级社团。社团和社员年度考核均为合格以上。
	15
	证明材料
	分校级、院级两级分别乘以系数1、0.8。
分优秀社团和合格社团分别乘以系数1、0.8。


三、社会服务活动
	模块
子项
	内容
	单项分数
	认定方式
	积分规则

	参加
党团学组织
	省学联负责人
	40
	聘书或证明材料
	同一任期兼多职的，按最高职务认定一项。（下同）

	
	团委副书记、主席团成员
	30
	
	分校级、院级分别乘以1、0.8。

	
	团学组织部门成员
	25
	
	分正职、副职、成员、下设组织成员分别乘以1、0.8、0.6、0.4。
分校级、院级分别乘以1、0.8。

	
	党支部委员、团支书、班长、社团负责人
	15
	
	

	
	团支委、班委成员、寝室长、社团理事以及行风监督员等其他学生自治组织成员
	10
	
	

	参与志愿公益活动（不含寒暑期社会实践）
	参加各类线下青年志愿者活动
	10
	活动签到或证明材料
	分省级、校级、院级、班级（或个人）四级分别乘以2、1、0.8、0.6。
该项累积得分最高为60分。

	
	参加网络文明志愿者发声行动
	5
	截图或证明材料
	分省级、校级、院级、班级（或个人）四级分别乘以2、1、0.8、0.6。
该项累积得分最高为40分。

	参与志愿服务项目
	承接并完成各级各类志愿服务课题或项目
	20
	结题证书或相关文件
	分全国、省级、校级、院级、班级（或个人）四级分别乘以系数3、2、1、0.8、0.6。

	志愿服务类
荣誉称号
	荣获优秀青年志愿者、优秀青年志愿者团体、社会实践先进个人等志愿服务类荣誉称号
	20
	荣誉证书或表彰文件
	分全国、省级、校级、院级四级分别乘以系数3、2、1、0.8。
分正选和提名两类分别乘以系数1、0.8。
团体奖成员乘以系数0.8。


四、实践育人活动
	模块
子项
	内容
	单项分数
	认定方式

	社会实践活动
	获国家级表彰
	48
	1.获表彰只需提供获奖证书或获奖证明文件；（学生提供）
2.未获表彰需由活动举办方提供证明。（校院两级团委提供名单）
3.参与学校大学生艺术团实践活动，由校团委提供名单。

	
	获省级表彰
	36
	

	
	大学生课外艺术实践活动
	24
	

	
	参与校院两级统一组织的大学生社会实践活动
	24
	

	
	学生自主开展寒暑期社会实践活动
	12
	

	学科与专业技能竞赛
	国家级奖
	48
	1.获奖证书或举办机构正式发布的获奖名单；（学生提供）
2.校外竞赛参与者由教务处提供参赛人员名单；（教务处统一提供名单）
3.校内竞赛活动参与者由院（部）提供参赛证明。（学院统一提供名单）

	
	省级奖
	36
	

	
	校级奖
	24
	

	
	已参赛未获奖
	12
	

	
	参与班级竞赛
	12
	

	科研训练与创新创业
	创新创业训练项目国家级
	48
	1.结项证明，参与排名前三（参与者减少1学分，院级项目参与者每项计0.5学分）；（创新创业学院统一提供名单）

	
	创新创业训练项目省级
	36
	

	
	创新创业训练项目校级
	24
	

	
	创新创业训练项目院级
	12
	

	
	获创业孵化项目支持
	36
	1.获孵化项目支持的相关证明。（学生提供）

	
	学术刊物发表论文、艺术作品
	48
	1.论文（或作品）用稿通知，或网络期刊数据库的检索结果（打印截图）。署名第一作者或与教师合作署名的参与者；（学生提供）
2.专利授权证书，技术转让证明等；署名第一、参与前三（参与者减少1学分）；（学生提供）

	
	专利申请获批
	48
	

	
	技术转让
	48
	

	
	参与教师科研项目
	24
	3.学生参与教师科研活动，学分申请表须由指导教师签名、学院证明属实并盖章。（学生提供）

	
	被邀请参加校外学术研讨会
	24
	会议邀请函。（学生提供）

	文化艺术创作
	校外正式报刊、杂志发表文艺作品
	36
	署名第一作者发表文艺作品1篇以上；已发表作品的原件。（学生提供）

	
	校级刊物发表文艺作品
	24
	

	
	院（部）级刊物发表文艺作品
	12
	

	
	校外正规重要媒体刊发优秀网络文化成果
	24
	已发表作品的原件。（学生提供）

	
专业素养与职业资格
	专业技能与职业资格证书
	48
	证书原件。（学生提供）

	
	全国六级英语等级考试分数（非英语专业学生）
	36
	成绩425分以上（成绩单）；（教务处统一提供名单）

	
	全国四级英语等级考试分数（非英语专业学生）
	24
	成绩425分以上（成绩单）；（教务处统一提供名单）

	
	全国计算机等级考试取得三级证书
	24
	获等级证书（教务处统一提供名单）

	
	全国计算机等级考试取得二级证书
	12
	获等级证书（教务处统一提供名单）


备注：1.学生每年参与综合性系列活动（文化艺术节、运动会等），所获分数累计不超过该类单项基础分的2倍。
2.同一项目参加不同等级竞赛，按最高分计分，不重复加分。


